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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省机电制造专业高级工程师
任职资格量化评价标准

(2020 年修订)

一、概述

根据机电制造专业特点，按照技术开发、设计开发、生产制

造（工艺）、系统集成（工程）、技术服务设置五类专业计分体系。

每类专业计分体系由职业道德、学历与资格、奖励与成果、工作

业绩四部分构成。

二、计分体系构成

附件 5—1 技术开发专业评审量化评价标准

附件 5—2 设计开发专业评审量化评价标准

附件 5—3 生产制造（工艺）专业评审量化评价标准

附件 5—4 系统集成（工程）专业评审量化评价标准

附件 5—5 技术服务专业评审量化评价标准

三、计分说明

1、每类专业总分均为 100 分，其中：

技术开发专业：职业道德 10分，学历、资历与资质 20分，

奖励与成果 30分，业绩 40分；

设计开发专业：职业道德 10分，学历、资历与资质 20分，

奖励与成果 30分，业绩 4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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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制造（工艺）专业：职业道德 10分，学历、资历与资

质 15分，奖励与成果 30分，业绩 45分；

系统集成（工程）专业：职业道德 10分，学历、资历与资

质 15分，奖励与成果 30分，业绩 45分；

技术服务专业：职业道德 10分，学历、资历与资质 15分，

奖励与成果 25分，业绩 50分。

2、奖励与成果计分说明

奖励与成果中科技奖项、专利、标准、论文论著及译著同类

成果单项超过最高分值的，参照同类成果下一级叠加加权计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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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1

技术开发专业评审量化评价标准

指标 一级 二级 三级
最高

分值
说明

职业

道德

（最

高 10
分）

敬业爱岗

（最高 10
分）

获劳模、五

一劳动奖

章、先进工

作者等社

会职务及

荣誉称号

国家级 10

不累计计分

省、部级（国家级

行业）或相当级别
8

市、地级（省级行

业）或相当级别
6

县、区级 4

近三年个

人年度考

核

3年优秀 3
2年优秀 2
1年优秀 1

学历、

资历

与资

质（最

高 20
分）

学历

（最高 5
分）

博士

本专业 5

不累计计分
非本专业 4

硕士

本专业 4

非本专业 3

资历（最

高 12分）

技术工作

年限（最高

分值 10分）

从事机电行业

相关工作
10 每年 0.5分。

从事非机电行业

工作
5 每年 0.5分。

技术职务

（最高分

值 7分）

单位技术

负责人

大型企

业
7

需提供大型企业证明（上一

年度经审计的审计报告）、

单位技术负责人正式任命文

件。

其他企

业
5 需提供单位技术负责人正式

任命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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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标 一级 二级 三级
最高

分值
说明

部门技术

负责人

大型企

业
5

需提供大型企业证明（上一

年度经审计的审计报告）、

部门技术负责人正式任命文

件。

其他企

业
4 需提供部门技术负责人正式

任命文件。

项目负责

人
4

项目是指省级以上或企业自

列 500 万元以上项目，需提

供项目书及项目负责人任命

文件。

执业资质

（最高 3
分）

高级证书

和国际互

认的国外

资质

机电专业和相关技

术领域
3

每张证书 1.5 分。详见《浙

江省机电制造技术类专业常

用资质证书清单》。

奖励

与成

果

（最

高 30
分）

科技奖项
（最高 30

分）

国家级

一等奖

前 5名 本评价条件第八条规定前 5
名高工为免评项。

其他 30

每项最高 10分（相同内容项
目不重复计分）。加权计分，
第 6名加权值为 1.0，第 7名
减 0.2，以后名次按 0.1递减。

二等奖

前 5名 本评价条件第八条规定前 5
名高工为免评项。

其他 30

每项最高 10分（相同内容项
目不重复计分）。加权计分，
第 6名加权值为 1.0，第 7名
减 0.2，以后名次按 0.1递减。

省、部级
（国家级
行业）或相
当级别

一等奖

前 5名 本评价条件第八条规定前 5
名高工为免评项。

其他 30

每项最高 10分（相同内容项
目不重复计分）。加权计分，
第 6名加权值为 1.0，第 7名
减 0.2，以后名次按 0.1递减。

二等奖 30

每项最高 10分（相同内容项
目不重复计分）。加权计分，
第一名加权值为 1.0，第二名
减 0.2，以后名次按 0.1递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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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标 一级 二级 三级
最高

分值
说明

三等奖 24
每项最高 8 分（相同内容项
目不重复计分）。加权计分，
加权方式同上。

市、地、
厅级（省级
行业）或相
当级别

一等奖 21
每项最高 7 分（相同内容项
目不重复计分）。加权计分，
加权方式同上。

二等奖 18
每项最高 6 分（相同内容项
目不重复计分）。加权计分，
加权方式同上。

三等奖 15
每项最高 5 分（相同内容项
目不重复计分）。加权计分，
加权方式同上。

专利（最
高 18分）

国际、国内
发明专利

第一发明人 10
经专家认定产生实际效益
的，每项 5 分（相同内容专
利不重复计分）。

主要发明人 8

经专家认定产生实际效益
的，每项最高 4 分（相同内
容专利不重复计分）。加权
计分，第二名为 0.8，以后名
次按 0.1递减。

其它专利

第一发明人 4
经专家认定产生实际效益
的，每项最高 2 分（相同内
容专利不重复计分）。

主要发明人 2

经专家认定产生实际效益
的，每项 1 分（相同内容专
利不重复计分）。加权计分，
第二名为 0.8，以后名次按
0.1递减。

软件著作

权
取得著作权证书 4

经专家认定产生实际效益

的，每项最高 2 分（相同内
容软件著作权不重复计分）。

标准（最

高 16分）
国际

第一起草人 16 每项 8 分（相同内容标准不

重复计分）。

参与 10

每项最高 5 分（相同内容标
准不重复计分）。加权计分，

第二名为 0.8，以后名次按
0.1递减。



— 6 —

指标 一级 二级 三级
最高

分值
说明

国家、行业

第一起草人 12 每项 4 分（相同内容标准不

重复计分）。

参与 6
每项 2分（相同内容标准不重
复计分）。加权计分，第二名

为 0.8，以后名次按 0.1递减。

地方、团体

第一起草人 8 每项 2分（相同内容标准不重
复计分）。

参与 4

每项 1.5分（相同内容标准不

重复计分）。加权计分，第二
名为 0.8，以后名次按 0.1递
减。

企业 第一起草人 4

企业标准是指在国家标准平
台上经企业自我申明的标

准，需提供相关证明材料。
每项 1.5 分（相同内容标准

不重复计分）。

论文、论
著及译著

（最高 10
分）

论文 SCI、EI、ISTP、ISR收录，
论著、译著正式出版

10

论文每篇 5分，论著、译著每
册 10分（相同内容文章不重

复计分）。加权计分，第一名
加权值为 1.0，第二名减 0.2，
以后名次按 0.1递减。

中文核心期刊

中文科技核心期刊
中国科学引文数据库

8

每篇 4分（相同内容文章不重
复计分）。加权计分，第一名

加权值为 1.0，第二名减 0.2，
以后名次按 0.1递减。

其它正式刊物（国内外）、会议
论文集（国家级学会、协会及分

会）

4

每篇 2分（相同内容文章不重

复计分）。加权计分，第一名
加权值为 1.0，第二名减 0.2，
以后名次按 0.1递减。

技术

水平

和工

作业

绩

（最

高 40

专业（技
术）水平

具有扎实的专业基础理论知识和
专业技术知识。能承担重大机电

产业基础性机电技术研究、产品
前期技术或概念产品研究。

7~10
由评审专家根据提供评审的

业绩材料判定打分。

了解本专业技术发展趋势，具有

较强的技术创新能力。能承担机

电产业基础性机电技术研究、产

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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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标 一级 二级 三级
最高

分值
说明

分） 品前期技术或概念产品研究。

自学能力较强，了解与本职工作

相关的科学知识与专业技术发

展趋势。能参与机电产业基础性

机电技术研究、产品前期技术或

概念产品研究。

1~5

专业技术

工作经历

具有丰富的经验，能解决重大复

杂技术难题，取得显著成效。主

持完成重大机电产业基础性机

电技术研究、产品前期技术或概

念产品研究。

7~10

由评审专家根据提供评审的

业绩材料判定打分。

了解本专业技术发展趋势具有较

强的技术创新能力。主持完成一

般机电产业基础性机电技术研

究、产品前期技术或概念产品研

究。

5~7

具有一定的经验，能解决一般技

术问题，取得较好成效。参与完

成机电产业基础性机电技术研

究、产品前期技术或概念产品研

究。

1~5

专业技术

工作业绩

承担过重大的技术复杂的科研

项目，并取得重大成果，或在开

拓新领域、攻克难关中作出重大

贡献者。作为主要完成者完成 2
项以上重大机电产业基础性机

电技术研究、产品前期技术或概

念产品研究。

12~20
由评审专家根据提供评审的

业绩材料判定打分。

了解本专业技术发展趋势具有较

强的技术创新能力。作为主要完
7~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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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标 一级 二级 三级
最高

分值
说明

成者完成了一般机电产业基础

性机电技术研究、产品前期技术

或概念产品研究。

具有一定的经验，能解决一般技

术问题，取得较好成效。参与完

成机电产业基础性机电技术研

究、产品前期技术或概念产品研

究。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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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2

设计开发专业评审量化评价标准

指标 一级 二级 三级
最高

分值
说明

职业

道德

（最

高 10
分）

敬业爱岗

（最高10
分）

获劳模、五

一劳动奖

章、先进工

作者等社

会职务及

荣誉称号

国家级 10

不累计计分

省、部级（国家级行

业）或相当级别
8

市、地级（省级行业）
或相当级别

6

县、区级 4

近三年个

人年度考

核

3年优秀 3
2年优秀 2
1年优秀 1

学历、

资历

与资

质（最

高 20
分）

学历（最

高 5分）

博士
本专业 5

不累计计分
非本专业 4

硕士
本专业 4

非本专业 3

资历（最

高 12分）

技术工作

年限（最高

10分）

从事机电行业

相关工作
10 每年 0.5分。

从事非机电行业工作 5 每年 0.5分。

技术职务

（最高 7
分）

单位技术

负责人

大型企业 7

需提供大型企业证明（上一

年度经审计的审计报告）、

单位技术负责人正式任命

文件。

其他企业 5 需提供单位技术负责人正

式任命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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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标 一级 二级 三级
最高

分值
说明

部门技术

负责人

大型企业 5

需提供大型企业证明（上一

年度经审计的审计报告）、

部门技术负责人正式任命

文件。

其他企业 4 需提供部门技术负责人正

式任命文件。

项目负责

人
4

项目是指省级以上或企业

自列 500万元以上项目，需

提供项目书及项目负责人

任命文件。

执业资质

（最高 3
分）

高级证书

和国际互

认的国外

资质

机电专业和相关技术

领域
3

每张证书 1.5 分。详见《浙

江省机电制造技术类专业

常用资质证书清单》。

奖励
与成
果
（最
高 30
分）

科技奖项
（最高30

分）

国家级

一等奖

前 5名 本评价条件第八条规定前 5
名高工为免评项。

其他 30

每项最高 10 分（相同内容
项目不重复计分）。加权计
分，第 6 名加权值为 1.0，
第 7 名减 0.2，以后名次按
0.1递减。

二等奖

前 5名
本评价条件第八条规定前 5
名高工为免评项。

其他 30

每项最高 10 分（相同内容
项目不重复计分）。加权计
分，第 6 名加权值为 1.0，
第 7 名减 0.2，以后名次按
0.1递减。

省、部级
（国家级
行业）或相
当级别

一等奖

前 5名 本评价条件第八条规定前 5
名高工为免评项。

其他 30

每项最高 10 分（相同内容
项目不重复计分）。加权计
分，第 6 名加权值为 1.0，
第 7 名减 0.2，以后名次按
0.1递减。

二等奖 30 每项最高 10 分（相同内容
项目不重复计分）。加权计



— 11 —

指标 一级 二级 三级
最高

分值
说明

分，第一名加权值为 1.0，
第二名减 0.2，以后名次按
0.1递减。

三等奖 24
每项最高 8分（相同内容项
目不重复计分）。加权计分，
加权方式同上。

市、地、
厅级（省级
行业）或相
当级别

一等奖 21
每项最高 7分（相同内容项
目不重复计分）。加权计分，
加权方式同上。

二等奖 18
每项最高 6分（相同内容项
目不重复计分）。加权计分，
加权方式同上。

三等奖 15
每项最高 5分（相同内容项
目不重复计分）。加权计分，
加权方式同上。

专利（最
高 18分）

国际、国内
发明专利

第一发明人 10
经专家认定产生实际效益
的，每项 5分（相同内容专
利不重复计分）。

主要发明人 8

经专家认定产生实际效益
的，每项最高 4分（相同内
容专利不重复计分）。加权
计分，第二名为 0.8，以后
名次按 0.1递减。

其它专利

第一发明人 4
经专家认定产生实际效益
的，每项最高 2分（相同内
容专利不重复计分）。

主要发明人 2

经专家认定产生实际效益
的，每项 1分（相同内容专
利不重复计分）。加权计分，
第二名为 0.8，以后名次按
0.1递减。

软件著作

权
取得著作权证书 4

经专家认定产生实际效益

的，每项最高 2分（相同内
容软件著作权不重复计分）。

标准（最
高 16分）

国际

第一起草人 16 每项 8分（相同内容标准不

重复计分）。

参与 10 每项最高 5分（相同内容标
准不重复计分）。加权计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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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标 一级 二级 三级
最高

分值
说明

第二名为 0.8，以后名次按
0.1递减。

国家、行业

第一起草人 12 每项 4分（相同内容标准不

重复计分）。

参与 6

每项 2分（相同内容标准不

重复计分）。加权计分，第
二名为 0.8，以后名次按 0.1
递减。

地方、团体

第一起草人 8 每项 2分（相同内容标准不
重复计分）。

参与 4

每项 1.5分（相同内容标准不

重复计分）。加权计分，第
二名为 0.8，以后名次按 0.1
递减。

企业 第一起草人 4

企业标准是指在国家标准
平台上经企业自我申明的

标准，需提供相关证明材
料。每项 1.5 分（相同内容

标准不重复计分）。

论文、论

著及译著
（最高10

分）

论文 SCI、EI、ISTP、ISR收录，

论著、译著正式出版
10

论文每篇 5分，论著、译著
每册 10分（相同内容文章不

重复计分）。加权计分，第
一名加权值为 1.0，第二名减
0.2，以后名次按 0.1递减。

中文核心期刊
中文科技核心期刊

中国科学引文数据库

8

每篇 4分（相同内容文章不
重复计分）。加权计分，第

一名加权值为 1.0，第二名减
0.2，以后名次按 0.1递减。

其它正式刊物（国内外）、会议

论文集（国家级学会、协会及分
会）

4

每篇 2分（相同内容文章不
重复计分）。加权计分，第

一名加权值为 1.0，第二名减
0.2，以后名次按 0.1递减。

工作
业绩
（最
高 40

专业（技
术）水平

具有扎实的专业基础理论知识和
专业技术知识。具有主持完成重
大机电产品的开发能力。

7~10 由评审专家根据提供的评
审材料判定打分。

了解本专业技术发展趋势。具有 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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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标 一级 二级 三级
最高

分值
说明

分） 主持完成一般机电产品的开发能
力或具有机电技术成果产业化的
能力。

自学能力较强，了解与本职工作
相关的技术发展趋势。具有参与
完成一般机电产品的开能力发或
具有机电技术成果产业化的能
力。

1~5

专业技术
工作经历

具有丰富的经验，能解决重大复杂
技术难题，取得显著成效。具有主
持完成重大机电产品开发的经历。

7~10

由评审专家根据提供的评
审材料判定打分。

了解本专业技术发展趋势。具有
主持完成一般机电产品的开发或
机电技术成果产业化的经历。

5~7

具有一定的经验，能解决技术问
题，取得较好成效。具有参与完
成一般机电产品开发的经历。

1~6

专业技术
工作业绩

主持完成 2 项以上重大机电产品
开发项目，对行业有重大的影响，
有显著社会效益或给企业创造了
显著经济效益。

12~20

由评审专家根据提供的评
审材料判定打分。

了解本专业技术发展趋势。主持
完成一般机电产品的开发或机电
技术成果产业化，并获得了明显
的经济效益。

7~12

具有一定的经验，能解决技术问
题，参与完成机电产品的开发或
机电技术成果产业化，并获得了
一定的经济效益。

1~7



— 14 —

附件 5—3

生产制造（工艺）专业评审量化评价标准

指标 一级 二级 三级
最高

分值
说明

职业

道德

规范

（最

高 10
分）

敬业爱岗

（最高 10
分）

获劳模、

五一劳动

奖章、先

进工作者

等社会职

务及荣誉

称号

国家级 10

不累计计分

省、部级（国家级行业）

或相当级别
8

市、地级（省级行业）
或相当级别

6

县、区级 4

近三年个

人年度考

核

3年优秀 3
2年优秀 2
1年优秀 1

学历、

资历

与资

质（最

高 15
分）

学历（最

高 4分）

博士
本专业 4

不累计计分

非本专业 3

硕士
本专业 3

非本专业 2

资历（最

高 8分）

技术工作

年限

（最高分

值 8分）

从事机电行业

相关专业工作
8 每年 0.5分。

从事非机电行业工作 4 每年 0.5分。

技术职务

（最高分

值 5分）

单位技术

负责人

大型企业 5

需提供大型企业证明（上一

年度经审计的审计报告）、

单位技术负责人正式任命

文件。

其他企业 4 需提供单位技术负责人正

式任命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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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标 一级 二级 三级
最高

分值
说明

部门技术

负责人

大型企业 4

需提供大型企业证明（上一

年度经审计的审计报告）、

部门技术负责人正式任命

文件。

其他企业 3 需提供部门技术负责人正

式任命文件。

项目负责

人
3

项目是指省级以上或企业

自列 500万元以上项目，需

提供项目书及项目负责人

任命文件。

执业资质

（最高 3
分）

高级证书

和国际互

认的国外

资质

机电专业和相关技术领

域
3

每张证书 1.5分。详见《浙

江省机电制造技术类专业

常用资质证书清单》。

奖励

与成

果

（最

高 30
分）

科技奖项
（最高 30

分）

国家级

一等奖

前 5名 本评价条件第八条规定前
5名高工为免评项。

其他 30

每项最高 10分（相同内容
项目不重复计分）。加权计
分，第 6名加权值为 1.0，
第 7名减 0.2，以后名次按
0.1递减。

二等奖

前 5名
本评价条件第八条规定前
5名高工为免评项。

其他 30

每项最高 10分（相同内容
项目不重复计分）。加权计
分，第 6名加权值为 1.0，
第 7名减 0.2，以后名次按
0.1递减。

省、部级
（国家级
行业）或
相当级别

一等奖

前 5名 本评价条件第八条规定前
5名高工为免评项。

其他 30

每项最高 10分（相同内容
项目不重复计分）。加权计
分，第 6名加权值为 1.0，
第 7名减 0.2，以后名次按
0.1递减。

二等奖 30 每项最高 10分（相同内容
项目不重复计分）。加权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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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标 一级 二级 三级
最高

分值
说明

分，第一名加权值为 1.0，
第二名减 0.2，以后名次按
0.1递减。

三等奖 24
每项最高 8分（相同内容项
目不重复计分）。加权计分，
加权方式同上。

市、地、
厅级（省
级行业）
或相当级

别

一等奖 21
每项最高 7分（相同内容项
目不重复计分）。加权计分，
加权方式同上。

二等奖 18
每项最高 6分（相同内容项
目不重复计分）。加权计分，
加权方式同上。

三等奖 15
每项最高 5分（相同内容项
目不重复计分）。加权计分，
加权方式同上。

专利（最
高 12分）

国际、国
内发明专

利

第一发明人 8
经专家认定产生实际效益
的，每项 4分（相同内容专
利不重复计分）。

主要发明人 6

经专家认定产生实际效益
的，每项最高 3分（相同内
容专利不重复计分）。加权
计分，第二名为 0.8，以后
名次按 0.1递减。

其它专利

第一发明人 4
经专家认定产生实际效益
的，每项最高 2分（相同内
容专利不重复计分）。

主要发明人 2

经专家认定产生实际效益
的，每项 1分（相同内容专
利不重复计分）。加权计分，
第二名为 0.8，以后名次按
0.1递减。

软件著作

权
取得著作权证书 4

经专家认定产生实际效益

的，每项最高 2分（相同内
容软件著作权不重复计分）

标准（最
高 12分）

国际

第一起草人 10 每项 5分（相同内容标准不

重复计分）。

参与 6 每项最高 3分（相同内容标
准不重复计分）。加权计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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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标 一级 二级 三级
最高

分值
说明

第二名为 0.8，以后名次按
0.1递减。

国家、行

业

第一起草人 8 每项 4分（相同内容标准不
重复计分）

参与 5

每项 2分（相同内容标准不

重复计分）。加权计分，第
二名为 0.8，以后名次按 0.1
递减。

地方、团

体

第一起草人 5 每项 1.5分（相同内容标准
不重复计分）。

参与 3

每项 1分（相同内容标准不

重复计分）。加权计分，第

二名为 0.8，以后名次按 0.1
递减。

企业 第一起草人 2 企业标准是指在国家标准

平台上经企业自我申明的
标准，需提供相关证明材

料。每项 0.5分（相同内容
标准不重复计分）。

论文、论著及译著

（最高 7分）

论文 SCI、EI、ISTP、
ISR 收录，论著、译著

正式出版

7

论文每篇 4分，论著、译著

每册 7分（相同内容文章不
重复计分）。加权计分，第

一名加权值为 1.0，第二名减
0.2，以后名次按 0.1递减。

中文核心期刊

中文科技核心期刊
中国科学引文数据库

5

每篇 2.5分（相同内容文章

不重复计分）。加权计分，
第一名加权值为 1.0，第二名

减0.2，以后名次按0.1递减。

其它正式刊物（国内
外）、会议论文集（国

家级学会、协会及分会）

3

每篇 1.5分（相同内容文章
不重复计分）。加权计分，

第一名加权值为 1.0，第二名
减0.2，以后名次按0.1递减。

工作

业绩

（最

高 45

专业（技术）

水平

具有扎实的专业技术知

识。具有从事机电产品

生产制造及关键工艺研

究设计的能力。

10~15由评审专家根据提供评审

的业绩材料判定打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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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标 一级 二级 三级
最高

分值
说明

分） 熟悉机电产品生产制造

及关键工艺提升和先进

适用工艺技术的推广能

力。

6~10

具有一定的经验，了解

与本职工作相关的制造

技术和先进工艺。能参

与解决制造技术中的一

般技术难题的能力。

1~6

专业技术工作

经历

具有扎实的专业技术知

识。有从事机电产品生

产制造及关键工艺研究

设计的经历。

10~15

由评审专家根据提供评审

的业绩材料判定打分。熟悉机电产品生产制造

及关键工艺提升和先进

选用工艺技术的推广经

历。

6~10

具有一定的经验，能解

决生产制造技术问题，

取得较好成效。具有产

品的制造、工艺技术保

证的经历。

1~6 由评审专家根据提供评审

的业绩材料判定打分。

专业技术

工作业绩

主持完成 2项以上重大

产品的制造工艺技术研

究设计与提升的业绩，

对行业和企业有重要影

响，并获得显著的经济

效益和社会效益。或在

开拓制造工艺新领域、

攻克难关中作出重大贡

献者。

10~15

由评审专家根据提供评审

的业绩材料判定打分。

主持完成 2项以上产品

的制造工艺技术研究设

计与提升的业绩，对行

业和企业有重要影响，

并获得明显的经济效益

和社会效益。或在开拓

6~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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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标 一级 二级 三级
最高

分值
说明

制造工艺新领域、攻克

难关中作出贡献者。

参与完成 1项以上产品

的制造、工艺技术保证

与提升的经历和能力，

并获得一定的经济效益

和社会效益。或在开拓

新领域中取得一定成

绩。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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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4

系统集成（工程）专业评审量化评价标准

指标 一级 二级 三级
最高

分值
说 明

职业

道德

（最

高 10
分）

敬业爱岗

（最高 10
分）

获劳模、五

一劳动奖

章、先进工

作者等社

会职务及

荣誉称号

国家级 10

不累计计分

省、部级（国家级行

业）或相当级别
8

市、地级（省级行业）
或相当级别

6

县、区级 4

近三年个

人年度考

核

3年优秀 3
2年优秀 2

1年优秀 1

学历、

资历

与资

质（最

高 15
分）

学历（最高

4分）

博士
本专业 4

不累计计分

非本专业 3

硕士

本专业 3

非本专业 2

资历（最高

8分）

技术工作

年限（最高

8分）

从事机电行业

相关工作
8 每年 0.5分

从事非机电行业工作 4 每年 0.5分

技术职务

（最高分

值 5分）

单位技术

负责人

大型企业 5

需提供大型企业证明（上

一年度经审计的审计报

告）、单位技术负责人正

式任命文件。

其他企业 4 需提供单位技术负责人正

式任命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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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标 一级 二级 三级
最高

分值
说 明

部门技术

负责人

大型企业 4

需提供大型企业证明（上

一年度经审计的审计报

告）、部门技术负责人正

式任命文件。

其他企业 3 需提供部门技术负责人正

式任命文件。

项目负责

人
3

项目是指省级以上或企业

自列 500 万元以上项目，

需提供项目书及项目负责

人任命文件。

执业资质

（最高 3
分）

高级证书

和国际互

认的国外

资质

机电专业和相关技术

领域
3

每张证书 1.5分。详见《浙

江省机电制造技术类专业

常用资质证书清单》。

奖励

与成

果

（最

高 30
分）

科技奖项

（最高 30
分）

国家级

一等奖

前 5名 本评价条件第八条规定前
5名高工为免评项。

其他 30

每项最高 10分（相同内容
项目不重复计分）。加权
计分，第 6名加权值为 1.0，
第 7名减 0.2，以后名次按
0.1递减。

二等奖

前 5名
本评价条件第八条规定前
5名高工为免评项。

其他 30

每项最高 10分（相同内容
项目不重复计分）。加权
计分，第 6名加权值为 1.0，
第 7名减 0.2，以后名次按
0.1递减。

省、部级
（国家级
行业）或相
当级别

一等奖

前 5名 本评价条件第八条规定前
5名高工为免评项。

其他 30

每项最高 10分（相同内容
项目不重复计分）。加权
计分，第 6名加权值为 1.0，
第 7名减 0.2，以后名次按
0.1递减。

二等奖 30
每项最高 10分（相同内容

项目不重复计分）。加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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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标 一级 二级 三级
最高

分值
说 明

计分，第一名加权值为 1.0，
第二名减 0.2，以后名次按

0.1递减。

三等奖 24
每项最高 8 分（相同内容

项目不重复计分）。加权

计分，计分方式同上。

市、地、
厅级（省级

行业）或相

当级别

一等奖 21
每项最高 7 分（相同内容
项目不重复计分）。加权
计分，加权方式同上。

二等奖 18
每项最高 6 分（相同内容
项目不重复计分）。加权
计分，加权方式同上。

三等奖 15
每项最高 5 分（相同内容
项目不重复计分）。加权
计分，加权方式同上。

专利（最高

12分）

国际、国内

发明专利

第一发明人 8
经专家认定产生实际效益
的，每项 4 分（相同内容
专利不重复计分）。

主要发明人 6

经专家认定产生实际效益
的，每项最高 3 分（相同
内容专利不重复计分）。
加权计分，第二名为 0.8，
以后名次按 0.1递减。

其它专利

第一发明人 4
经专家认定产生实际效益

的，每项 2分（相同内容专

利不重复计分）。

主要发明人 2

经专家认定产生实际效益

的，每项 1 分（相同专利

不重复计分）。加权计分，

第二名为 0.8，以后名次按

0.1递减。

软件著作
权

取得著作权证书 4
经专家认定产生实际效益
的，每项最高 2分（相同内
容软件著作权不重复计分）。

标准（最高
12分）

国际 第一起草人 10 每项 5 分（相同内容标准

不重复计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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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标 一级 二级 三级
最高

分值
说 明

参与 6

每项最高 3 分（相同内容

标准不重复计分）。加权
计分，第二名为 0.8，以后

名次按 0.1递减。

国家、行业

第一起草人 8 每项 4 分（相同内容标准
不重复计分）

参与 5

每项 2分（相同内容标准不

重复计分）。加权计分，第
二名为 0.8，以后名次按 0.1
递减。

地方、团体

第一起草人 5 每项 1.5分（相同内容标准
不重复计分）。

参与 3

每项 1分（相同内容标准不

重复计分）。加权计分，第

二名为 0.8，以后名次按 0.1
递减。

企业 第一起草人 2

企业标准是指在国家标准

平台上经企业自我申明的
标准，需提供相关证明材

料。每项 0.5分（相同内容
标准不重复计分）。

论文、论著
及译著（最
高 7分）

论文 SCI、EI、ISTP、ISR
中文核心期刊
中文科技核心期刊
中国科学引文数据库收录，论著、
译著正式出版。

7

论文每篇 4 分，论著、译
著每册 7 分（同一文章不
重复计分）。加权计分，
第一名为 1.0，第二名为
0.8，以后名次按 0.1递减。

其它正式刊物（国内外）、会议
论文集（国家级学会、协会及分
会）。

3

每项 1.5分（同一文章不重
复计分）。加权计分，第
一名为 1.0，第二名为 0.8，
以后名次按 0.1递减。

工作

业绩

（最

高 45
分）

专业（技
术）水平

具有扎实的专业知识和专业技

术。能从事大型机电设备成套系

统及解决方案的设计、成套设备

安装调试、机电工程设计、可行

性研究、机电工程施工与管理、

机电工程监理以及与之对应的标

10~15 由评审专家根据提供评审

的业绩材料判定打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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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标 一级 二级 三级
最高

分值
说 明

准制定的能力。

熟悉机电设备成套系统及解决方
案的设计、成套设备安装调试、
机电工程设计、可行性研究、机
电工程施工与管理、机电工程监
理以及与之对应的标准制定的能
力。

6~10

能从事机电设备成套系统设计、
成套设备安装调试、机电工程设
计、可行性研究、机电工程施工
与管理、机电工程监理以及与之
对应的标准制定的能力。

1~6

专业技术

工作经历

有从事大型机电设备成套系统及

解决方案的设计、成套设备安装

调试、机电工程设计、可行性研

究、机电工程施工与管理、机电

工程监理以及与之对应的标准制

定的经历。

10~15

由评审专家根据提供评审

的业绩材料判定打分。

有机电设备成套系统及解决方案

的设计、成套设备安装调试、机

电工程设计、可行性研究、机电

工程施工与管理、机电工程监理

以及与之对应的标准制定的经

历。

6~10

有从事机电设备成套系统设计、

成套设备安装调试、机电工程设

计、可行性研究、机电工程施工

与管理、机电工程监理以及与之

对应的标准制定的经历。

1~6

专业技术

工作业绩

主持完成 2项以上大型机电设备

成套系统及解决方案的设计、成

套设备安装调试、机电工程设计、

可行性研究、机电工程施工与管

理、机电工程监理以及与之对应

的标准制定的业绩，对行业和企

业有重要影响，并获得显著的经

10~15 由评审专家根据提供评审

的业绩材料判定打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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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标 一级 二级 三级
最高

分值
说 明

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主持完成 2项以上一般机电设备

成套系统及解决方案的设计、成

套设备安装调试、机电工程设计、

可行性研究、机电工程施工与管

理、机电工程监理以及与之对应

的标准制定的业绩，并获得明显

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6~10

参与完成机电设备成套系统设

计、成套设备安装调试、机电工

程设计、可行性研究、机电工程

施工与管理、机电工程监理以及

与之对应的标准制定的任务，并

取得一定经济效益。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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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5

技术服务专业评审量化评价标准

指标 一级 二级 三级
最高

分值
说 明

职业
道德
（最
高 10
分）

敬业爱岗
（最高
10分）

获劳模、五
一劳动奖
章、先进工
作者等社
会职务及
荣誉称号

国家级 10

不累计计分

省、部级（国家级行业）
或相当级别

8

市、地级（省级行业）
或相当级别

6

县、区级 4

近三年个
人年度考

核

3年优秀 3
2年优秀 2
1年优秀 1

学历、
资历
与资
质（最
高 15
分）

学历（最
高 4分）

博士
本专业 4

不累计计分
非本专业 3

硕士
本专业 3

非本专业 2

资历（最
高 8分）

技术工作
年限（最高
8分）

从事机电行业

相关工作
8 每年 0.5分

从事非机电行业工作 4 每年 0.5分

技术职务
（最高分
值 5分）

单位技术负
责人

大型企业 5

需提供大型企业证明（上

一年度经审计的审计报

告）、单位技术负责人正

式任命文件。

其他企业 4 需提供单位技术负责人正

式任命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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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标 一级 二级 三级
最高

分值
说 明

部门技术负
责人

大型企业 4

需提供大型企业证明（上

一年度经审计的审计报

告）、部门技术负责人正

式任命文件。

其他企业 3 需提供部门技术负责人正

式任命文件。

项目负责人 3

项目是指省级以上或企业

自列 500 万元以上项目，

需提供项目书及项目负责

人任命文件。

执业
资质（最

高
3分）

高级证书
和国际互
认的国外
资质

机电专业和相关技术
领域

3
每张证书 1.5分。详见《浙
江省机电制造技术类专业
常用资质证书清单》。

奖励

与成

果

（最

高 25
分）

科技奖项

（最高

20分）

国家级

一等奖

前 5名 本评价条件第八条规定前
5名高工为免评项。

其他 20

每项最高 10分（相同内容

项目不重复计分）。加权

计分，第 6名加权值为 1.0，
第 7名减 0.2，以后名次按

0.1递减。

二等奖

前 5名
本评价条件第八条规定前
5名高工为免评项。

其他 20

每项最高 10分（相同内容

项目不重复计分）。加权

计分，第 6名加权值为 1.0，
第 7名减 0.2，以后名次按

0.1递减。

省、部级

（国家级

行业）或相

当级别

一等奖

前 5名
本评价条件第八条规定前
5名高工为免评项。

其他 20

每项最高 10分（相同内容

项目不重复计分）。加权

计分，第 6名加权值为 1.0，
第 7名减 0.2，以后名次按

0.1递减。

二等奖 同一项目 20 每项最高 10分（相同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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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标 一级 二级 三级
最高

分值
说 明

一次计分 项目不重复计分）。加权

计分，第一名加权值为

1.0，第二名减 0.2，以后名

次按 0.1递减。

三等奖
同一项目

一次计分
16

每项最高 8 分（相同内容

项目不重复计分）。加权

计分，计分方式同上。

市、地、
厅级（省级

行业）或相

当级别

一等奖
同一项目

一次计分
14

每项最高 7 分（相同内容
项目不重复计分）。加权
计分，加权方式同上。

二等奖
同一项目

一次计分
12

每项最高 6 分（相同内容
项目不重复计分）。加权
计分，加权方式同上。

三等奖
同一项目

一次计分
10

每项最高 5 分（相同内容
项目不重复计分）。加权
计分，加权方式同上。

专利（最

高 12分）

国际、国内

发明专利

第一发明人 8
经专家认定产生实际效益
的，每项 4 分（相同内容
专利不重复计分）。

主要发明人 6

经专家认定产生实际效益

的，每项 3 分（相同内容

专利不重复计分）。加权

计分，第二名为 0.8，以后

名次按 0.1递减。

其它专利

第一发明人 4
经专家认定产生实际效益

的，每项 2 分（相同内容

专利不重复计分）。

主要发明人 2

经专家认定产生实际效益

的，每项 1 分（相同专利

不重复计分）。加权计分，

第二名为 0.8，以后名次按

0.1递减。

软件著作
权

取得著作权证书 4
经专家认定产生实际效益
的，每项最高 2分（相同内
容软件著作权不重复计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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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标 一级 二级 三级
最高

分值
说 明

标准（最

高 12分）

国际

第一起草人 10
每项 5 分（同一标准不重

复计分）。

参与 6

每项 3 分（同一标准不重

复计分）。加权计分，第

二名为0.8，以后名次按0.1
递减。

国家、行业

第一起草人 8
每项 2 分（同一标准不重

复计分）。

参与 5

每项 1.5分（同一标准不重

复计分）。加权计分，第

二名为0.8，以后名次按0.1
递减。

地方、团体

第一起草人 5

每项 1.5分（相同内容标准

不重复计分）。加权计分，
第二名为 0.8，以后名次按
0.1递减。

参与 3

每项 1分（相同内容标准不

重复计分）。加权计分，第

二名为 0.8，以后名次按 0.1
递减。

企业 第一起草人 2

企业标准是指在国家标准

平台上经企业自我申明的

标准，需提供相关证明材

料。每项 0.5分（同一标准

不重复计分）。加权计分，

第二名为 0.8，以后名次按

0.1递减。

论文、论

著及译著

（最高 6
分）

论文 SCI、EI、ISTP、ISR
中文核心期刊

中文科技核心期刊

中国科学引文数据库收录，论著、

译著正式出版

6

论文每篇 3 分，论著、译

著每册 6 分（同一文章不

重复计分）。加权计分，

第一名加权值为 1.0，第二

名为 0.8，以后名次以 0.1
递减。

其它正式刊物（国内外）、会议论

文集（国家级学会、协会及分会）
4 每项 2 分，加权计分，第

一名加权值为 1.0，第二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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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标 一级 二级 三级
最高

分值
说 明

为 0.8，以后名次以 0.1递
减（同一文章不重复计

分）。

工作

业绩

（最

高 50
分）

专业（技

术）

水平

具有扎实的相关专业技术知识。具

有主持完成围绕大型企业生产制

造各环节提供技术服务的能力。

10~15

由评审专家根据提供评审

的业绩材料判定打分。

熟悉相关专业技术知识。具有完成

围绕一般企业生产制造各环节提

供技术服务的能力。

6~10

具有一定经验，能完成围绕企业生

产制造各环节提供技术服务的能

力。

1~6

专业技术

工作经历

有主持完成围绕大型企业生产制

造各环节提供技术服务的经历。
10~15

由评审专家根据提供的评

审材料判定打分。

有主持完成围绕一般企业生产制

造各环节提供技术服务的经历。
6~10

有完成围绕企业生产制造各环节

提供技术服务的经历。
1~6

专业技术

工作业绩

作为主要完成人，有围绕大型企业

生产制造各环节提供技术服务的

业绩。对行业和企业有重要影响，

并获得显著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

益。

12~20

由评审专家根据提供评审

的业绩材料判定打分。
作为主要完成人，围绕一般企业生

产制造各环节提供技术服务的业

绩，并获得明显的效果。

7~12

参与完成围绕企业生产制造各环

节提供技术服务工作，取得了一定

的效果。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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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6

浙江省机电制造技术类企业等级分类表

营业收入（Y）（万元） 从业人员（X）（人）

大型 Y≥40000 X≥1000

中型 2000≤Y＜40000 300≤X＜1000

小型 300≤Y＜2000 20≤X＜300

微型 Y＜300 X＜20

注：依据国统字〔2011〕75号文件关于工业企业划分标准的相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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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7

浙江省机电制造技术类专业常用资质证书清单

名称 高级 中级 初级

技术研究专业

设计开发专业

生产制造

（工艺）专业

系统集成

（工程）专业

技术服务专业

机械工程师（通用）（有

注册号）

机械设计工程师（有注册

号）

物流工程师（有注册号

工业工程师（有注册号）

材料热处理工程师（有注

册号）

材料锻压工程师（有注册

号）

设备工程师（有注册号）

铸造工程师（有注册号）

包装与食品机械工程师

（有注册号）

材料成型与改性工程师

（有注册号）

试验检验工程师

计算机与软件技术资格

证（高级）

一级注册建筑师

一级注册建造师

一级注册结构师

注册造价工程师

注册公用设备工程师

注册电气工程师

注册咨询工程师

注册安全工程师

注册环境评价工程师

注册监理工程师

见习机械设计工程师

（有注册号）

见习物流工程师（有

注册号

见习工业工程师（有

注册号）

见习材料热处理工程

师（有注册号）

见习材料锻压工程师

（有注册号）

见习设备工程师（有

注册号）

见习铸造工程师（有

注册号）

见习包装与食品机械

工程师（有注册号）

见习机械制造工程师

（有注册号）

模具设计师

理化检验员

试验检验员

计算机与软件技术资

格证（中级）

二级注册建筑师

二级注册建造师

二级注册结构师

工程机械修理

工程机械装配与调试

数控程序员

机械工业特殊工种

数控机床调试修理工

可编程序控制系统设

计师

计算机网络管理员

汽车生产线调整工

汽车模型工

物流师

计算机与软件技术资

格证（初级）

计算机程序设计员

建筑七大员（施工员、

概预算员、质检员、

安全员、材料员、监

理员、材料见证员）

建筑施工三类人员

（主要负责人、项目

负责人、专职安全员）


